
公共危險物品管理規定
與檢查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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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書鋒專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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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

一、法令架構

二、管理規定

三、檢查措施及辦理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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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令架構

消防法規定
製造、儲存及處理場所應符合管理辦法規定

火災或爆炸風險較一般場所為高

場所處理或儲存數量大時

公共危險物品特性
易燃 易爆 助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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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法令架構

消防法第15條

公共危險物品達管制量時，應在

製造、儲存或處理場所以安全方

法進行儲存或處理

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

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

全管理辦法

規範廠房或倉庫等設置位置、構

造、設備與應注意事項

消防法第6條

場所管理權人應設置並維護其消

防安全設備

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

規範廠房或倉庫等消防安全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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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達管制量公共危險物品場所進行
消防安全管理，並非針對化學品流
向管制。



二、管理規定

製造

場所

從事公共危險物品製造之作業區

儲存

場所

室內（外）儲存場所

室內（外）、地下儲槽場所

處理

場所

販賣場所

一般處理場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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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管理規定

硬體

位置
安全距離

保留空地

構造
牆、壁、樑、柱

地板、屋頂

設備
通風、排出、避雷

安全裝置

軟體

安全管理
場所內部作為

自主安全檢查

保安監督
防災計畫

保安監督人6



製造場所圖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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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儲存場所圖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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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內儲槽場所圖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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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示板

有延燒之虞的外牆，除出入口
外，不得設置開口，且出入口
僅可設置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
之常時關閉式防火門

窗戶及出入口應設30分鐘
以上防火時效之防火門窗
(裝有玻璃應為鑲嵌鐵絲網
玻璃或同等性能以上)

換氣設備

通氣管

儲存液體公共危險物品者，地面應為不滲透構造，
並有適當傾斜度及集液設施

傾斜

無延燒之虞的部分

有延燒之虞的部分

屋頂為不燃材料，
且不得設置天花板 牆、柱、地板

為防火構造，
樑為不燃材料

儲存第4類公共危險物品閃火點70℃以上者，
牆、柱、地板得為不燃材料



消防機關

要求於合格廠
房製造、儲存、
處理(設立前)

位置

構造

設備

實施消防檢查
(設立後)

地方消防機關定期檢查

不定期督導地方消防機關辦
理情形

廠商 內部管理

保安監督人制度

制定消防防災計畫

每月自主檢查

作業及場所安全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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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查措施及辦理方式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消防局

消防安全檢查

注意事項

年度消防安全

檢查計畫

消防署

年度加強

督導計畫

不定期訪視辦理

檢查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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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～敬請指教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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